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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漁船船東責任保險 
 

104.06.11 (104)華產企字第 151 號函備查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第 一 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承保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航行範圍內 

合法使用或管理檢驗合格適航之漁船時發生意外事故，致生下列 

責任及費用，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於 

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範圍內，由保險人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與船舶碰撞之責任 

  1.對方船舶與其貨物之損失 

  2.對方船舶無法使用所引起之損失 

  (二)與財物有關之責任與費用 

              1.對港灣設施等造成之損失 

  2.對養殖設施、定置網及集魚設施等造成之損失 

  3.對前款設施內之海產品等造成之損失 

  4.因碰撞以外之原因使得他船等造成之損失 

  5.被保險漁船船骸撤除費用 

  6.被保險漁船貨物撤除費用 

  7.被保險漁船造成之水面清除費用 

  8.對他船乘客、船員及船上業務從事人員個人行李之損失 

  9.被保險漁船船員及船上業務從事人員個人行李之損失 

 10.因碰撞導致他船及其貨物等造成之撤除及水面清除費用 

 11.因碰撞以外之原因撤除他船等之船骸、貨物與水面清除費 

    用 

    (三)與人員有關之責任與費用 

  1.對他船之人命救助與遺體搜尋費用 

  2.被保險漁船船員遣送費用 

  3.對他船船員之遣送費用 

第 二 條 一般不保事項 

  保險人不保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 

1. 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2. 戰爭、內亂、革命、叛亂、顛覆或因而引起之內亂，或來自交戰國或

其對抗之敵對行為。 

3. 捕獲、扣押、拘管、禁制或扣留及其結果或任何此項之企圖。 

4. 遺棄之水雷、魚雷、炸彈或其他武器。 

5. 罷工工人、停工工人或參與工潮、暴動或民眾騷擾者之行為。 

6. 任何恐怖份子或任何懷有惡意或政治動機者之行為。 



 

 

 
 

 
PAGE 2    

7. 沒收或充公。 

8. 變更使用性質或改裝致危險增加。 

9. 使用原子或核子分裂、融解或其他反應或輻射物質之武器爆炸。 

10. 徵用或徵購。 

11. 依照一般司法程序之運作，未提供擔保或支付罰金、罰鍰或任何財務

原因之破產或債務糾紛所致者。 

12. 海上劫掠 

13. 由於遲延引起之費用。 

第 三 條 損害防止費用 

          承保被保險人因抗辯任何承保責任所支付合理發生之成本及費 

          用。 

第 四 條 航行限制 

1. 被保漁船不論有無引水人，得航行、試航、協助及拖曳遇難之船舶，

並特別約定除習慣性或因需要協助至最近安全港或地點外，不得被拖

曳，亦不得從事由被保險人、船舶所有人或其管理人、租船人事先約

定之拖曳或救助服務，但對於裝卸有關之習慣性拖曳不在此限。 

2. 若違反有關拖曳或救助服務之前項約定時，被保險人應事先通知保險

人並經同意且加付保險費者，本保險單始繼續有效。 

第 五 條 適航性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被保漁船保險期間內，對於下列事項應為必要之注意

及處置： 

1. 具備由航政主管機關所簽發有效適航性檢查證書及具有適航能力。 

2. 依照「漁船船員管理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配置相當船員設

備。 

被保漁船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因違反前項適航原則所遭致之一切損

失，本保險不負賠償責任。 

第 六 條 船級 

1. 有船級者：被保漁船經中國驗船中心或保險人認可之驗船協會敘級

者，於保險期間內應遵照該中心或驗船協會之規定施行定期、特別及

臨時檢查並維持該項船級。 

2. 無船級者：被保漁船於保險期間內應遵照相關航政法令或航港局之規

定施行定期、特別及臨時檢查並取得合格有效之船舶檢查證書。 

3. 被保漁船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因違反前二款規定所遭致之一切損

失，本保險不負賠償責任。 

第 七 條  作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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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漁船在保險期間內，應恪遵本保險單訂明之作業範圍，從事許可漁撈為

限，被保漁船逾越作業範圍或從事許可漁撈以外之任何工作，本保險不負賠

償責任。 

第 八 條 出售或移轉管理 

被保漁船倘經出售，或移轉他人管理時，非經保險人以書面同意繼續承保，

則本保險單自保險標的出售或移轉發生時自動失效。但如被保漁船當時正在

海上作業或回航者，如經洽獲保險人同意，得將保險單效力展延至該船到達

最終卸貨港，或到達空放回航之目的港為止，再行按日計算其應退之保險

費。 

第 九 條 讓與及抵押 

被保漁船之讓與、抵押及轉抵押，非經被保險人簽署填明日期以書面通知，

並經保險人同意出具批單，對保險人不生效力。 

第 十 條 姊妹船條款 

若被保漁船接受屬於同一船舶所有人或同一管理人之另一漁船救助時，被保

險人仍享有與被保漁船無關之其他船舶所有人相同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一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所填寫之要保書及保險人之書面詢

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

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

後亦同。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

時，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理賠通知 

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於知悉後應立即以最迅速方式通知保險人。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害。 

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所收到之各項文件影本送交保險人。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三條  賠償責任之約定 

被保險人對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規定： 

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須經保

險人參與或事先同意，但經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

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於取得各項有關賠償文件後，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人亦得經

被保險人書面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給付。 

第十四條  和解或抗辯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追償請求時： 

保險人得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就民事部份，以其名義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

所生費用由保險人另行負擔，被保險人有協助處理之義務，但應賠償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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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保險金額者，其各項和解或抗辯所生之費用，由保險人及被保險人依保

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攤之。但若保險人同意依保險金額欄之約定賠付

仍不能達成和解者，其再衍生之各項費用保險人不再攤付。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應予償

付。但因刑事責任被起訴時，所生之一切費用，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十五條  仲裁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經雙方同意，得依相關法令，以

仲裁方式解決。其程序及費用依商務仲裁法及相關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代位求償 

     對本保險契約所承保意外事故之發生，若依法另有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

時，被保險人不得擅自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保險人於賠付

後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責任，如同時另有其他保險承保時應事先通知本

保險人，本保險人於該賠償責任，僅負比例分攤之責。 

第十八條 法令及慣例 

     本保險以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及慣例為依據。  

 
 


